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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中心訴訟案例介紹－解任訴訟篇（大同案）
文／林俊宏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法律服務處處長 
攝影／財訊雙週刊

SUMMARY 

為維持經營權而侵害股東權益行為，
違反公司治理運作常規，致使該公司
遭處分變更交易方式，將嚴重損害投
資大眾權益，並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
序，使臺灣證券市場形象嚴重受損，
勢將影響外資觀感及對台投資意願。
大同公司董事長解任訴訟一案尤勘值
得重視。

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之健全
發展，我國於民國（下同）91 年 7 月

17 日制定公布「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法」（以下稱「投保法」），並依該法於
92 年 1 月設立「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稱「投保中心」），
而投保法曾歷經二次修法，其中於 98 年 5 月
20 日增訂第 10 條之 1 規定，就上市櫃董監

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投保中心得提起裁
判解任訴訟，以適時解任不適任之董監事。
然而，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自施行以來，
在實務運作上面臨諸多爭議，包含董監事執
行業務之範圍認定、是否得跨任期解任等，
為完備解任訴訟之法規制度，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乃推動修法，
立法院於 109 年 5 月 22 日三讀通過修正投
保法部分條文，經總統於同年 6 月 10 日公布
及行政院定自同年 8 月 1 日施行（即現行投
保法）。本次修法除明定操縱股價、內線交
易或詐欺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為投
保中心得提起解任訴訟之事由外，並增訂第
10 條之 1 第 7 項失格效力規定。而前開條文
之修訂係為強化公司治理機制，透過保護機
構提起解任訴訟以保障投資人權益，以充分
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受託人義務，並維護
公益及確保公司、股東權益。

本文介紹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裁判解任訴訟案例，係就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稱「大同公司」）109 年股東常會
爭議事件之相關事實及法院判決投保中心勝
訴情形為簡要論述。

一、事實簡述：

大同公司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召開 109
年股東常會（以下稱「系爭股東會」），由
時任董事長之被告林○○艶擔任系爭股東會
主席一職，並指揮議事進行及決定決議方
法。惟林○○艶竟以股東鄭○逸、欣○投資
顧問公司、新○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等取得
股份之資金來源涉及陸資為由，認定其等取
得大同公司股份中之 10％，違反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稱「兩岸條
例」）第 73 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
可辦法（以下稱「陸資許可辦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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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1 條規定而無效，不得行使股東權；
又以王○祥主導之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花○商銀等外資專
戶持股、北○投資有限公司、虞○榜等股東
取得大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43.33% 之股
份，超過該公司已公開發行股份總數 10%，
但未依企業併購法（以下稱「企併法」）第
27 條規定為申報，而無表決權，且其等所徵
求之委託書亦無表決權，禁止上開股東行使
表決權並刪除業經電子投票完成之表決權、
選舉權，使各該股東無法有效行使權利，已
違反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 項（公司各股東，
除公司法令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大同公司章程第 12 條、第 15 條之 1、大同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 13 條等規定。而大
同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林○○艷擔任該公
司之董事執行業務有上開違反法令及章程之
重大事項，投保中心於 109 年 7 月 6 日依投
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提起本
件裁判解任訴訟，請求裁判解任林○○艷擔
任大同公司之董事職務，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於同年 12 月 17 日判決投保中心勝訴。本
案經被告林○○艶提起上訴後，現繫屬於臺
灣高等法院民事庭審理中。

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
度訴字第 4498 號民事判
決重點摘錄：

（一）表決權為股東固有權，係股東參與公
司治理最直接、重要之方式

 現今社會，股份係重要的財產型態之
一，而支配股份之核心即係表決權之行使，
且股份有限公司係採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
離原則，一般股東對公司業務原則委由董
事、監察人負責執行，故股東對於公司權利
之行使，通常僅能有賴參加股東會以行使表
決權之方式為之。是以，表決權為股東固有

權，除法令或章程另有限制外，自不容以任
何方式刪除之，倘公司因經營需要，而以任
何方式刪除部分股東之表決權，公司必須證
明該刪除行為係經營上所必要，具有正當
性，且符合比例原則，否則即構成權利濫用，
公司負責人亦將違背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所定之受託義務。

（二）本件應由主管機關或法院決定是否為
陸資、能否行使股東權

兩岸條例第 73 條第 1 項、陸資許可辦
法第 8 條係取締規定，違反之效果非法律行
為當然無效，而應分別由金管會、經濟部調
查後確認投資者是否為陸資、是否違反兩岸
條例 73 條第 1 項、陸資許可辦法第 8 條之
規定，並對違反規定者為相應之行政行為，
是法制上本應由主管機關決定是否為陸資，
當無由不具調查能力之林○○艶基於系爭股
東會主席職權自為判斷。又司法機關係基於
國家授權，依法審判，以定紛止爭、確認當
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進而維持社會秩序，
是於當事人間就是否為陸資有所爭議時，本
於司法機關功能角色之定位，法院依法當能
審認投資者是否為陸資、是否違反兩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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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條第 1 項或陸資許可辦法第 8 條之規定。
另被告林○○艶既無能力亦無權力認定股東
是否為陸資，其不能決定股東能否行使股東
權，乃必然之理；且我國現行制度上係由金
管會於調查後依比例原則對於違法陸資適當
之裁罰處分，包含停止違法陸資股東權利，
使其於召開股東會時無表決權，是股東權能
否行使，應由有權認定是否為違法陸資之主
管機關或法院為決定，亦屬當然。

（三）本件並無企併法第 27 條之適用

企併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利企業以併購進
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率，排除現
行公司法及證交法等各種法律對於企業併
（收）購之障礙，行政院提出企併法草案總
說明之立法原則其中之一為「提供適當租稅

措施，鼓勵企業進行併購」，企併法亦於第
三章第 39 條至 48 條規定許多租稅優惠，是
公司選擇以企業併購方式進行組織調整，享
有租稅優惠確係很大之誘因；然為避免企業
佯以企業併購之名義享有不該獲得之租稅優
惠，於解釋企併法之適用範圍時，即應遵循
立法目的審慎為之，倘若於公開市場交易或
依法私下轉讓股份造成經營權之更迭，均認
屬企業併購中之股份收購，進而可享有租稅
優惠，此不合理之結果絕非企併法之立法目
的，蓋經營權爭奪與企業併購並不相同。又
依企併法第 27 條第 10 項、第 14 項規定之
文義觀之，必須主觀上係基於併購之目的而
取得 10% 股份，方有申報之義務，且法條文
義上並非取得 10% 股份即推定有併購目的，
是被告應就王○祥等五群組股東係基於併購
目的而取得大同公司股份乙節負舉證責任。
惟被告未盡舉證之責，且王○祥等五群組買
入大同公司取得經營權不等同就係基於併購
之目的，也可能僅係單純投資大同公司，是
被告主張，不足為採。

（四）林○○艷負有正當經營公司並確保公
司確實遵循內控制度、公司法、證交
法及相關法令之義務

依公司法第 23 條之規定，公司董事本應
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遵行受任人義務乃公司治理精神之核心，尤
以公開發行公司，既透過公開市場籌措資金，
負責經營之董事會與其組成之董事，更負有
正當經營公司並確保公司遵循內控制度、公
司法、證交法及相關法令之義務，此亦屬公
司治理之理念。本件被告林○○艶擔任經營
大同公司之董事，即負有正當經營公司並確
保公司確實遵循內控制度、公司法、證交法
及相關法令之義務，然卻以其擔任系爭股東
會主席職務之權限，刪除鄭○逸群組之表決
權，已違反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

（五）林○○艷本次刪除股東表決權之行為
再次凸顯我國股東會之亂象

我國股東會狀況甚多，曾發生股東會現
場停電、董監選舉制度改為全額連記法、刪
除董監提名名單、排除股東提案、隨意變更
董監就任交接時間、股東會現場像迷宮八卦
陣難以進入、股東會場地移至偏鄉、黑衣人
站崗、股東會報到程序拖延或干擾、收購委
託書、股東會鬧雙包等方式，公司經營者無
視公司治理之規範及合理性，以超脫法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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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希冀掌握經營權，往往造成主管機關
必須事後出面處分，或立法者修改法律，然
亦不能嚇阻經營者為掌握公司經營權，繼續
下一次股東會爭奪大戰。林○○艷本次刪除
股東表決權之行為再次凸顯我國股東會之亂
象，有恃無恐繼續於股東會上設置不當障
礙，將成為其他經營者模仿之對象，不利於
我國公司治理之法制發展。被告林○○艷於
行為時身為大同公司負責人，有違受託人義
務，實為不當，我國公司經營者應引以為戒。

（六）林○○艷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及章程
之重大事項，顯不適再擔任董事，故
其擔任大同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所謂「執行
業務」，應以行為之外觀，足以認為係執行
業務，或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有相當
關聯者均屬之，是在解釋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有關董事「執行業務」之要件
時，自不宜侷限於文義解釋之「業務」，而
應探求該條文之立法目的與規範意旨為廣義
解釋，以達發揮解任訴訟之監督功能。本件
被告林○○艷擔任系爭股東會之主席，乃係
因其為大同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依公司法

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第 208 條第 3 項
規定當然為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其身為經營
大同公司之董事，即負有正當經營公司並確
保公司確實遵循內控制度、公司法、證交法
及相關法令之義務，符合公司治理之理念，
然林○○艷以其擔任主席職務之權限，刪除
鄭○逸群組等股東之表決權，當屬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執行業務行為。

被告林○○艷擔任系爭股東會主席，於
未經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之情形下，於系爭
股東會刪除股東表決權、選舉權之行為，
其執行業務已違反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 項
規定、大同公司章程第 12 條約定之重大事
項，顯悖於公司治理之精神，並致大同公司
自 109 年 7 月 2 日起遭變更交易方法、不得
自辦股務等，造成大同公司莫大損害，且亦
違背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保護
股東、公司及建立公平、安全之交易環境等
目的。經法院通盤考量林○○艷行為時擔任
之職位、可預見之能力、經濟上之利害性、
交易市場之影響、將來再犯之可能性、他人
模仿之可能性等因素後，認為林○○艷繼續
擔任大同公司董事，將使大同公司及股東受
有重大損害，其顯不適再擔任董事，是投保

中心據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訴請解任林○○艷擔任大同公司之董事
職務，為有理由。

三、結語：

依現行投保法第 40 條之 1 規定，本案
有同法第 10 條之 1 第 7 項「失格效力」之
適用，且係該增修條文施行後第一件獲法院
勝訴判決之解任訴訟，具指標性意義，應可
有效促使上市（興）櫃公司及其負責人提升
法治觀念，並督促公司管理階層應謹慎自
持，依循法令執行職務，善盡其忠實義務，
實有助於促進我國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
發展，對投資人權益之保障亦更加完善。


